
教育部办公厅

教职成厅函〔2018〕15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继续教育
发展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办好继续教育，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办学

质量，教育部决定开展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高校继续教育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学

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支撑。在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的背景下，开展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



作是逐步完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全面提高继续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强化高校办学主体责任，推进信

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体现；是加强教

育行政部门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的有效手

段；是宣传展示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理念、办学成果、办学特色，

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良好氛围的重要途径。

二、整体部署

（一）明确职责分工，实行三级报告制度。高校继续教育

发展年度报告工作实行校、省、部三级报告制度。各高校是继

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的责任主体，对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域内各类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工作的组织落实，并完成省域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工作。全国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由教育部统筹实

施。

（二）明确报送范围，做好全面组织动员。高校继续教育

发展年度报告工作涉及普通高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开放大

学等各类举办继续教育的高校。内容涵盖函授、业余、脱产、

网络教育、远程开放教育等不同形式的本专科学历继续教育，

以及短期培训等非学历继续教育。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

重视，及时转发通知并做好全面组织动员。部属各高等学校按

照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部署，完成好本校继续教育发

展年度报告工作。



（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力量保障。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明确责任部

门，成立工作班子，确定工作机制，细化实施方案，加强对高

校的指导和监督，并组织编制、报送省域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高校要落实由主管校领导牵头的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责任人制度，统筹协调学校继续教育各相关单位，确定

责任部门和负责人，按时完成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

与报送工作。

三、报告内容

（一）高校报告。内容包括：学校继续教育办学定位与管

理体制、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情况、非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情况、

社会贡献与改革创新情况、问题与对策建议等五个部分，具体

内容详见《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见附件）。

（二）省级报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编制的省域高校继续

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应在充分研究本省域内各高校报告的基础

上，进行汇总分析。省级报告要反映本地区推进高校继续教育

改革发展和服务社会的政策措施、经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

找准困难和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等。

鼓励高校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全文或择要发布报

告，展现改革创新成果，接受社会监督。



四、工作安排

（一）报告要求

高校报告应按照《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撰写，要抓住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突出重点，特色

鲜明，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原则上不超过 8000 字。此外，鼓励

高校通过附件方式报送相对详实的特色案例。

（二）报送要求

各高校应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登录

“www.zygl.edu.cn”，进入“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工作”栏目，提交本校 2017 年度继续教育发展报告、特色案例。

相关纸质文本请盖章报送至属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应及时掌握本省域内高校报告上传情况，并于 7 月 31

日前登录“www.zygl.edu.cn”,提交 2017 年度本省（区、市）

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同时将纸质文本盖章报送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等继续教育处。教育部将适时对报送

情况进行通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联系人：徐璐，电话：

010-66097822。邮箱：dce@moe.edu.cn。通讯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大木仓胡同 37 号，邮编 100816。

2.材料报送工作联系人：郑勤华、陈倩，电话：

010-58806553。邮箱：jxjyzl@bnu.edu.cn。



附件：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教育部办公厅

2018 年 3 月 21 日



附件

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一、学校继续教育办学定位与管理体制

（一）学校概况。

（二）学校继续教育工作的总体规划、办学定位等。

1.继续教育在本校章程及整体发展规划中的表述情况。

2.学校是否制定了专门的继续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3.学校是否将继续教育纳入学校“双一流”建设或其他重

点建设工程项目。

4.学校继续教育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党建和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方面的举措。

（三）学校继续教育办学体制、管理机制与归口管理的情

况。

1.学校继续教育归口管理部门与继续教育办学院系（机构）

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归口管理部门的可不写）

2.继续教育办学院系（机构）之间的责任分工。（学校只

有一个继续教育办学院系的可不写）

3.继续教育办学院系（机构）与校内其他院系（机构）之

间的协同关系。

（四）学校领导定期研究继续教育并解决问题情况。

（五）学校继续教育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二、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情况

（一）总体规模。

1.各类型（函授、业余、脱产、网络教育、远程开放教育

等）、各层次（高起专、专升本、高起本）、各专业学历继续

教育的年度招生人数、在学人数及当年毕业生人数。

2.在学学生来源分析（性别、年龄、职业、户籍、专业等

分布情况）。

3.普通高校请补充报告本校继续教育与全日制教育协调发

展情况，注明本校全日制教育各专业与学历继续教育各专业招

生、在学人数的对比情况。

（二）基本建设情况。

1.继续教育专业设置情况，特别是反映学校优势学科和特

色专业的建设与调整情况。

2.继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支撑人才培

养目标和规格的情况及案例。

3.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实情况及监管措施。

4.继续教育教师构成及管理情况。包括授课教师、辅导教

师、管理人员基本数量及聘任、管理、培训情况，应特别注明

学历继续教育授课教师中本校教师的比例。

5.继续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及更新情况。

6.学习支持服务的软硬件建设情况。

7.信息化建设情况及在继续教育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和成



效。

8.学校在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投入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学历

继续教育学费收入及使用情况。

（三）规范管理情况。

1.严格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和规定，在规范招生、

严格考试与毕业管理方面的举措。

2.学习支持服务管理制度与标准建设、执行方式与效果等。

特别需注明学习中心（函授站点）有无点外设点、中介招生、

违规收费、虚假承诺和宣传等现象。

3.内部质量保证的机制建设及实施效果。

4.接受外部质量评估的类型、频率及效果等。

（四）学生学习效果。

1.学生学习满意度。

2.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评价。

3.举例说明毕业生成就。

三、非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情况

（一）非学历继续教育基本情况。

1.学校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年度总班次、总人次。

2.学校主要面向哪几类人群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针对每

一类人群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总班次、总人次。

3.学校非学历继续教育招生方式（委托招生或社会招生

等）。



4.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模式（面授、在线、混合式等）。

（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工作进展。

（三）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特色。

四、社会贡献与改革创新情况

（一）学校继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与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情况与经验。

（二）学校继续教育资源面向校内、社会开放服务情况。

（三）学校继续教育与其他高校、行业、企业、国际机构

等的合作情况。

（四）学校继续教育的创新、特色与经验。

（五）学校继续教育科学研究情况。

（六）学校继续教育获奖及立项情况。

五、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学校继续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

（二）学校下一步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思路、目标和举措。

（三）对“办好继续教育”的建议。


